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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的权利属性丰富，不仅具有共益权、固有权、单独股东权的股权属性，作为股东知

情权的主要组成部分，还具有前提性与手段性。在司法实践中，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的司法实现困境主

要在于法律适用分歧导致的大量“类案不同判”的疑难情况。对此，需要在法律解释中重视对各方利益

的权衡，严格把握司法救济介入公司自治的起点，缓和各主体权利冲突。同时，在权利的实现过程中，

还存在着商业秘密泄露、审判时间过长的问题，建议通过加强泄密风险的事中事后规制、缩短高时效要

求案件的审限予以解决。 
 
关键词 

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股东知情权，利益平衡，法律解释 

 
 

The Right Attribute and Judicial Realization 
of Shareholders’ Accounting Book  
Inspection Right 

Xueting Li 
Tianjin University Law School, Tianjin 
 
Received: Aug. 10th, 2022; accepted: Sep. 19th, 2022; published: Sep. 27th, 2022 

 
 

 
Abstract 
The right of shareholders to consult accounting books is rich in attributes, not only having the eq-
uity attributes of common interest rights, inherent rights and individual shareholder rights. As the 
main component of shareholders’ right to know, it is also the premise and means for shar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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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ercise their rights.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dilemma of realizing the right of shareholders to 
consult accounting books mainly lies in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different 
judgments in the same case” caused by differenc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weighing of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in the legal interpretation, 
strictly grasp the starting point of judicial remedies to intervene in the company’s autonomy, and 
alleviate the conflict of rights of various subjects. At the same time, along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rights,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of disclosing trade secrets and excessive trial time, which is rec-
ommended to be solved by strengthening the regulation during and after the event and shortening 
the trial limit of cases with high timeliness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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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是股东知情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股东参与公司经营决策、救济受损利益的基

础。我国《公司法》第 33 条第 2 款规定了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的行使方法——先向公司提出书面申请、

说明目的，申请不成向法院起诉、义务主体的抗辩事由——查阅具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

利益”。《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7 条至第 12 条对于查阅权中的股东资格、公司章程限制、不正当目的、

判决后执行以及行权后的保密义务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可见，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规范具有相对

性、公司自治性以及财务会计专业性等特点，再加上其条文表述中部分概念(如：“不正当目的”、“实

质性剥夺”、“实质性竞争关系”等)的判断标准不甚明确，共同导致了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在权利实现

方面区别于其他权利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反映在司法裁判之中，不仅使得股东知情权纠纷的案件数量

居高不下，而且还造成了大量法律适用分歧、类案不同判的疑难情况。近年来，我国民众的法律意识、

股东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上述情况势必会对我国的司法公信力产生不利影响。既有研究对规范中具体

概念的法教义学分析、具体裁判的实证分析多有关注。本文欲以整体的角度，从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的

权利属性入手，剖析该权利的司法实现困境，为统一法律适用提出建议。 

2. 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的权利属性 

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是股东权利中股东知情权的一个分支。从其属于股权和股东知情权的下位概念

而具有的性质和其自身独有的特性分别进行分析，有助于形成对其权利属性的整体认识。 

2.1. 作为股东权利的会计账簿查阅权 

股东权利是一种社员权，是指股东基于股东地位对公司享有的权利。将股权与会计账簿查阅权进行

对比，两者的权利主体均为股东；股权的义务主体为公司，在个别情况下，扩展至公司管理层或其他股

东，而会计账簿查阅权的义务主体仅指向公司。股权为基础性权利，而非救济性权利[1]。故即使《公司

法》第 33 条规定股东行使会计账簿查阅权被公司拒绝后可通过诉讼进行救济，其仍然是基础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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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从股权常见分类的角度，对会计账簿查阅权的属性进行分析。 
以股东行使股权的目的和内容为标准，可将股权分为自益权和共益权。其中，自益权是指股东为了

自己的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如表决权；而“共益权是指股东以自己的利益兼以公司的利益为目的而行使

的权利”，如股利分配请求权。会计账簿查阅权使得股东能够真实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特别是财务情

况，既能够加强监管、规范公司治理，也有利于维护股东的个人权益，属于共益权。也有学者从民事权

利的本质进行分析，认为两者应根据实现权利的手段进行划分，根据这种观点，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需

要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才能实现，而非依股东对公司的请求直接实现，亦属于共益权。 
以能否被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剥夺、限制为标准，股权分为固有权与非固有权。会计账簿查阅权是

股东的基本权利，是固有权，股东对于该权利自由处分，仅限于股东是否实际行使，出于其单方面的放

弃意思不能产生权利消灭的效果。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规定，公司章程与股东协议不得实质性剥

夺查阅或者复制公司文件材料的权利，这说明虽然公司章程与股东协议不可以剥夺查阅权，但是可以在

查阅时间、查阅地点等程序方面对权利的行使规则进行细化。 
以股权行使是否需要持有股权达到一定比例，股权分为单独股东权和少数股东权。所有普通股股东，

无论持股份额多少，均可依自己的意志单独行使会计账簿查阅权，故该权利为单独股东权，体现了《公

司法》中股东平等的基本准则。 

2.2. 作为股东知情权的会计账簿查阅权 

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造成了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只有通过对公司的财务会计

报告、会计账簿等材料的查阅，不参与公司经营的股东才能知晓和掌握公司的运营状况，这就是股东知

情权的主要功能。股东知情权是指股东享有的对公司经营管理等重要情况或信息真实了解和掌握的权利，

是一个权利集合，其中包括查询权、质询权等积极权能以及信息接收权等消极权能。股东会计账簿查阅

权的行使依赖于股东向公司提出申请，故属于积极权能。从两者的关系来看，知情权为查阅权提供理论

基础，查阅权是知情权的主要实现手段。通过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中进行检索，以 2020 年审结的

案件为例，以股东知情权为案由的民事纠纷共有 4158 件，其中与会计账簿查阅有关的案件数量为 2681
件 1，可见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纠纷是股东知情权纠纷的重点。 

2.3. 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的特性 

除了上述作为股权和股东知情权的下位概念而具有的性质外，会计账簿查阅权还具有如下专有特性。

第一，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会计账簿查阅权专属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其

资合性、信息的公开性以及股份的流动性，股东并不需要通过主动要求查阅即可了解公司，也可以通过

随时出售或转让股份保护财产。第二，与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

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相区别，公司可以对股东查阅会计账簿的申请以“不正当目的”为由予以拒绝，

是相对查阅权。第三，会计账簿查阅权需要义务方公司的配合才能实现，是请求权[2]。第四，《公司法》

对查阅权的规定，兼具实体与程序的特点。行使查阅权的要件既包含股东身份、正当目的等实体内容，

同时也包含前置程序、起诉期限等程序性内容。 
综上所述，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作为股权的一种，是一种基础性权利，按照股权的一般分类，是共

益权、固有权、单独股东权；作为股东知情权的分支而具备了前提性与手段性；同时，股东会计账簿查

阅权以其独特的权利内容表现出专属于有限责任公司、相对性、请求权以及兼具实体与程序的特点，权

利属性丰富。 

 

 

1最后检索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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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的司法实现困境 

3.1. 主要困境：法律适用不一 

3.1.1. “类案不同判”现象频发 
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纠纷案件的结果关系到股东在公司经营、收益等方面的利益，还会对股东与公

司之间的强弱“地位”产生影响，这就使得此类案件虽然通常无标的额，但是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冲突仍

然激烈。由于会计账簿查阅权规范内涵丰富，包含公司的查阅拒绝权、公司自治以及财务会计专业性等

多方面因素，但法律规范文本的表述不够详尽，部分概念的判断标准不明确，如不正当目的、实质性剥

夺等，使得法官在此类案件中有着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在不同法院对同一争议焦点上的法律解释方法的

不同选择下，产生了大量“类案不同判”的案件。例如，对于前置程序瑕疵能否在诉讼程序中补正的问

题，有的法院认为瑕疵弥补可以避免司法资源不必要的浪费，减少当事人诉累 2；有的法院则进行了严格

的解释，认为前置程序是《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必须严格遵守，起诉时未严格履行前置程序应不予

受理或驳回起诉 3。在权利客体范围方面，各地法院的争议则在于查阅范围是否包含会计凭证等其他材料，

支持的法院采用扩张解释，认为会计凭证对于公司的经营状况的反应更真实；反对的法院采用文义解释，

认为会计账簿并不包含会计凭证 4。对于股东说明申请目的的具体程度，有的法院从宽把握认为股东提出

想要了解公司的具体经营状况即可，有的法院则认为说明的目的应具有针对性与适当性。类似的分歧还

有会计账簿查阅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不正当目的的判断标准等等。 
2020 年 7 月，为进一步统一法律适用，最高院印发了《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

(试行)》。两个月后，最高院紧接着发布了《关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其中指出“在

审判工作中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的重要保证，是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

信力的必然要求。”要求各地法院遵守法定程序，严格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由此可见，在司法审判中统一法律适用对于保证社会公正的重要意义以及最高院对于加强法律统一适用、

解决“同案不同判、类案不类判”问题的重视与决心。因此，上述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纠纷在司法审判

中存在多个争议焦点的法律适用分歧的问题亟待解决。 

3.1.2. 法律适用不一的原因分析 
1) 利益衡量不一 
股东创立公司，对公司享有所有权，专业的职业管理人对公司享有经营权，由此形成了股东与公司

相互独立、股东对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格局，由于各主体利益取向的差异，公司活动中不同主

体的利益就会发生冲突。正如有学者评价道：“现代公司是诸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博弈的法律过程[3]。”

在会计账簿查阅权方面，体现为股东的知情利益与公司正常的经营效率、信息利益之间的冲突，还包括

股东与公司经营者、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利益的分析与衡量是法律制定、法律解释和法律运用的基础。以会计账簿查阅权的举证责任为例进

行分析。通常来讲，在获取信息方面，公司单方面掌握着财务资料，股东处于弱势地位。现代公司制度

主要是以资合性的假设建立，以人合性为基础的有限责任公司也是如此，尤其体现在“资本多数决”的

表决制度中。这使得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中小股东在公司决策、运营管理中的地位更加不利。因此，

在会计账簿查阅权中的规范中，将证明责任倒置，即由公司对股东具有不正当目的承担举证责任，体现

了对弱势股东的照顾以及利益衡量对于制度构建的影响。但是，如上文提到的查阅客体范围、股东说明

 

 

2李淑君、吴湘、孙杰、王国兴诉江苏佳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 年第 8 期。 
3贾云鹏与天津碎易得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2018)津 0114 民初 7949 号民事判决书。 
4王黎与南通卓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法院(2017)苏 0612 民初 7330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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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目的的具体程度等问题尚未形成共识。因而，在这些争议焦点上，司法审判中不同的法官进行利益

权衡的思路不同，自由裁量后的裁判结果就会有所区别。 
2) 自治边界模糊 
公司自治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公司法》认可公司对于效率与经济的追求，赋予了公司广

泛的自治权。法律救济后置就是公司自治的其中一个方面。一般来说，司法介入的前提是纠纷已经现实

发生、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请且已经穷尽了内部救济手段。当公司自治陷入僵局时，法院挺身而出、化

解僵局，两者的本质上是互补调和的关系，故司法权不能取代和否定公司自治，正如有学者所言，“在

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之间寻求平衡是一门永无止境的法律艺术”[4]。不同法官对于公司自治边界的把握

不同，自然也就造成了法律适用不一，具体体现在查阅权前置程序瑕疵补救的争议之中。 

3.2. 权利实现后的其他问题 

3.2.1. 商业秘密泄露风险 
股东在“了解公司经营状况”等正当目的掩饰下，很可能隐藏有其他不良目的。比如，《公司法司

法解释四》第 8 条提及的商业间谍行为，即股东出于获得报酬或者其他利益的目的，向他人通报公司会

计账簿中的重大商业信息。虽然法律中规定了“股东行使知情权后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

受到损害”的，公司有权请求该股东赔偿相关损失，但公司的财务信息背后隐含的一些商业秘密很可能

是一家公司经营的根本，一旦泄露或者被人利用，造成的损失将会是巨大甚至是无法弥补的，如果泄密

的股东无力支付公司的巨额损失，事后救济将无法实现。另外，当初查阅目的正当的股东也可能在事后

产生恶意[5]。这种商业秘密的泄露风险，势必会削弱企业活力，与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行的优化营商环境

的政策不符。 

3.2.2. 高时效性无法满足 
正如上文提到的，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是实现其他股权的工具、保障，这也就决定了相关的查阅权

诉讼对于时效的要求更高，但现实是，这种高时效性在司法审判中往往无法得到满足。通过在北大法宝

司法案例数据库中进行检索，以 2020 年审结的股东知情权纠纷共有 2434 件，其中一审适用普通程序的

1307 件，适用简易程序的 1127 件，进入二审与再审的案件为 1233 件。以味蕾探险家(厦门)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尚磊股东知情权纠纷为例，该案适用普通程序，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立案后，在临近审限届满

的 2020 年 10 月 20 日才开庭审理，于 12 月 15 日做出判决 5。通过此例，我国案多人少、司法资源不足

的现象可见一斑，再加上审理期限延长的限制较少，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会计账簿查阅权纠纷的解决很

可能需要半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当审理时间过长，争议看似得到解决，查阅权得以实现，但是等待查阅

结果而实现的其他权利很可能已经受到损害，如公司的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至此，查阅权的实现便丧

失了实际意义。 

4. 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司法实现的建议 

4.1. 重视利益衡量在自由裁量中的作用 

由于公司活动的复杂性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可预见性，明确哪一方的利益更值得侧重保护是不可能的。

如果存在相关的的法政策或指导案例，则可以考察其背后的利益价值取向，做出适当的判断；如果不存

在相关政策、指导案例或者已经过时尚未更新，法律规定存在漏洞，“本应被规范的事实未被规范或者

未被妥当规范”时[6]，比如会计账簿查阅权的法律条文中未规范会计账簿的概念内涵与诉讼时效是否适

 

 

5味蕾探险家(厦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尚磊股东知情权案，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0)闽 0203 民初 7436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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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等，不仅要积极地进行解释，对不确定的概念进行价值补充，还要将利益衡量作为法解释尤其是在

众多解释方法中进行选择的中心，弥补规则的不圆满性。早在 2012 年，最高人民法院就以指导意见的形

式认可了利益衡量在自由裁量权中的重要性，“人民法院在审判中要正确运用利益衡量方法，综合考量，

权衡取舍”6。因此，可以说法律的制定与适用只有往返于冲突的权利两极之间，才能寻求权利保护的最

佳平衡点。 
利益衡量的具体运用方法一般是指对各种法益依其位阶权衡轻重，同时考察立法本意，力求实现利

益最大化[7]。以查阅范围问题为例，运用利益衡量进行分析如下： 
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的核心是知悉公司相关信息。那么这些信息的范围直接决定了股东知情权的实

现程度。对于会计账簿查阅权客体范围是否应当包含原始会计凭证的问题，目前主张“包含说”的采目

的解释、扩大解释，最高院公报案例亦主张包含；主张“不包含说”的采文义解释与体系解释，也有最

高院法官提到在制定《司法解释四》时，为了保护公司利益，经过反复权衡，未扩大查阅范围[8]。笔者

认为应选择扩大解释，行使股东查阅权是以股东资格、正当目的以及保密义务为前提的，在这三项条件

均满足的情况下，对公司来说，就大大降低了泄露公司信息的风险，将查阅的范围扩展至原始会计凭证

及其他材料，可能造成额外的不利影响仅在于查找相关材料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以及物质成本会相应

提高。一个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越完善，查找相关会计凭证的简易程度就会越高，成本和工作量也会相

应降低，所以扩张查阅范围也可以间接产生倒逼公司完善财务制度的效果。所以，把公司的会计凭证纳

入股东查阅范围，一方面有助于扩大股东知情权的广度，更实质性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另一方面，

也将加深公司财务的受监督程度，预防财务舞弊，优化公司财务制度。与此同时，当查阅范围的天平偏

向了股东，就必须保障股东资格、正当目的以及保密义务的前提能够实现，照顾到对公司商业秘密、经

营秩序的利益，实现平衡。 

4.2. 严格公司自治的法律救济边界 

法律救济是实现股东权利的重要渠道，但是如果其行使不当，则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为实现公司自治对于效率的追求，同时尽可能不为司法资源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在确定公司自治与法律

救济介入的边界时应秉持着“凡是公司能够自我调节以及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解决的纠纷，留给公司和市

场机制解决”的原则，使法院仅作为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具体到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纠纷中，如

果允许对未履行前置程序直接向法院起诉的情况变通处理，不仅会损害法律的制度利益，而且长远来看，

裁判的示范作用会驱使更多的股东不履行前置程序而直接起诉，使前置程序产生架空的危险[9]，给法院

带来巨大的审判压力。 

4.3. 加强泄密风险的事中、事后规制 

对于商业秘密泄露风险的问题，可以从加强事中和事后规制的角度进行完善。目前，仅有公司通过

行使查阅拒绝权的事前预防，但由于不正当目的举证责任的倒置，在实务中，公司能以此为由成功抗辩

的情况很少。所以，在事前预防之外，对于泄密风险有必要加强事中与事后的规制。在事中规制方面，

德国的经验是股东只能委托负有保密义务的专业人士查阅相关信息，专业人士会将相关信息的查阅结论

告知股东[10]。这种委派中立、专业的检查人的做法在英国的法律中也有所体现。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

构相较于普通股东在履行保密义务方面具有更高的信誉度，这种制度可以很好地避免股东直接接触到公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指导意见》(法发〔2012〕7 号)，第 7 条：行

使自由裁量权，要综合考量案件所涉各种利益关系，对相互冲突的权利或利益进行权衡与取舍，保护合法利益，抑制非法利益，

努力实现利益最大化、损害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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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重要敏感信息，从源头上解决股东查阅具有不正当目的、泄露查阅信息的可能，还能使股东通过专

业人士的查阅结论对公司进行更理性的评价。在事后规制方面，可以在判决书中明确限制查阅股东使用

信息的方式与范围，如果股东违反该使用限制，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4. 缩短高时效要求案件的审限 

对于诉讼时间过长，导致权利行使的高时效性无法满足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可以建立股东知情权的

非诉讼机制[11]。非诉讼程序要求案件没有实体法律关系上的争议，但是会计账簿查阅权案件并不只是单

纯的确认权利存在，无论是股东资格的确认，还是正当目的、查阅范围的判断都涉及到案件实体的处理，

所以笔者对这种建议并不认同。从上文中的举例也可以看出会计账簿查阅权纠纷从开始审理到判决的时

间并不长，主要的时间浪费在了等待开庭的阶段。因此，可以考虑一些学者提出的针对不同类型的民事

案件有区别的设置审限的建议[12]，比如，对会计账簿查阅权纠纷等对时效要求较高的案件规定更短的诉

讼时效，使得这类案件能够在等待审理的过程中获得一定的优先性。虽然在短期内，改革长期存在的民

事诉讼审限制度并不现实，但是随着民事诉讼制度的逐渐完善，在未来，打破整齐划一的审限划分制度

是很有可能实现的。 

5. 结论 

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对于股东保证收益实现、监督经营者履行忠实义务以及正确行使针对公司的重

大事项的决策权，是重要且必要的。在司法实务中，会计账簿查阅权权利实现的困境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由于查阅权的权利内涵丰富，加之相关法律规范不够详尽，而导致的法律适用分歧问题。对于此类

问题，本文采用解释论的方法进行解决，建议在法律解释中重视利益衡量、严格把握公司自治边界，统

一法律适用标准。另一类是由于查阅权涉及商业秘密、对时效要求较高的特性所引起的问题，即权利不

仅要得到实现，还要防范实现后的风险，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对于此类问题，本文采用立法论的方法

进行解决，建议缩短高时效要求案件的审限，引入委托专业机构查阅、限制信息用途等多元化的事中、

事后保障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打破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的权利实现困境，保证公正

司法，达成各方利益的平衡，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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